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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罗马法的复兴为«法国民法典»的制定奠定了深厚的理论和制度基础ꎮ 首先ꎬ法国从中世纪开始

就逐渐吸收罗马法ꎬ并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法国成文法区和习惯法区的划分ꎬ保留下了许多罗马法的民法制度ꎻ其
次ꎬ经历 １７、１８ 世纪的自然法运动ꎬ自然法将罗马法内化成一种精神ꎬ通过学者著书和教学ꎬ培养了一代代具有

罗马法气质的法国法律人ꎻ终于ꎬ在«法国民法典»急就章的机遇下ꎬ深受罗马法精神滋养的编纂委员会和参议

会ꎬ顺理成章地将罗马法的制度精神内嵌进了«法国民法典»ꎻ到此ꎬ罗马法对«法国民法典»的影响仍未结束ꎬ占
«法国民法典»多数的习惯法ꎬ特别是巴黎习惯法ꎬ在适用的过程中ꎬ仍需要罗马法的理论解释ꎬ罗马法在 １８０４ 年

后的法国民法世界中仍旧发挥着强劲且持久的作用ꎮ
〔关键词〕«法国民法典»ꎻ罗马法ꎻ成文法区ꎻ经院法学ꎻ人文主义法学ꎻ自然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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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作为大

陆法系的代表作之一ꎬ深受国内学者重视ꎮ 国内

对于«民法典»的中文研究成果颇丰ꎬ主要涵盖

内容研究和比较法研究两个大方向ꎮ 内容研究

包含了颁布历程〔１〕、法律渊源〔２〕、文本解析〔３〕 和

后续改革〔４〕四个视角ꎻ比较法研究方向有«民法

典»的影响〔５〕、与其他国家民法典的比较〔６〕 和中

文译本〔７〕三个视角ꎮ 经过简单地梳理ꎬ吊诡的地

方出现了ꎬ与«德国民法典»并列的ꎬ被称为罗马

法在当代重要传承的«法国民法典»ꎬ其与罗马

法的具体关系ꎬ并无深入的研究ꎮ 那么ꎬ中国国

内的研究成果是否只是世界上对于«民法典»相
同研究的一个特殊面相呢?

答案是否定的ꎬ学术界对«民法典»的研究

视角还仰赖于经典外文译作的写作关怀ꎮ〔８〕一些

研究中对该问题有所提及ꎬ一般都将其表述为罗

马法是通过琼多马(Ｊｅａｎ Ｄｏｍａｔꎬ１６２５—１６９６)和
朴蒂埃(Ｒｏｂｅｒｔ Ｊｏｓｅｐｈ ｐｏｔｈｉｅｒꎬ１６９９—１７２２)的法国

化后ꎬ作为重要渊源进入«民法典»ꎮ〔９〕 似乎用含

糊的学术传承即可概括罗马法与«民法典»的关

系ꎬ然细究则语焉不详ꎮ〔１０〕 难怪美国学者艾伦
沃森(Ａｌａｎ Ｗａｔｓｏｎꎬ１９３３—２０１８)会发出类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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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问ꎬ“为什么罗马法对于近代法典ꎬ尤其是对于

«法国民法典»的影响力总是被低估ꎬ而自然法

和习惯法对于法国的作用总是被高估了呢? 罗

马法的影响力显然遭到了忽视ꎬ如此看低罗马法

的贡献ꎬ真令人吃惊ꎮ” 〔１１〕

这种研究现状是如何形成的ꎬ或许上述经典

的参考文献可以提供一个视角ꎮ «民法法系的演

变及形成»中“近代法典化的成就” «民法典»部
分ꎬ主要参考文献是美国著名比较法学家威格摩

尔( Ｊｏｈｎ Ｈ. Ｗｉｇｍｏｒｅꎬ１８６３—１９４３)组织翻译、编
写的«欧陆法律史概览:事件ꎬ渊源ꎬ人物及运

动»和德国著名比较法学家茨威格特(Ｋｏｎｒａｄ
Ｚｗｅｉｇｅｒｔꎬ１９１１—１９９６)和克茨(Ｈｅｉｎ Ｋöｔｚꎬ１９３５—)
的«比较法总论»ꎻ«欧陆法律史概览:事件ꎬ渊源ꎬ
人物及运动»的法国法部分则直接译自让布里

索(Ｊｅａｎ Ｂｒｉｓｓａｕｄꎬ１８５４—１９０４)的«法国法律史»
( Ｍａｎｕａｌ ｄ’ｈｉｓｔｏｉｒｅ ｄｕ ｄｒｏｉｔ ｆｒａｎçａｉｓ:ｓｏｕｒｃｅｓꎬｄｒｏｉｔ
ｐｕｂｌｉｃꎬｄｒｏｉｔ ｐｒｉｖé ｌ’ｕｓａｇｅ ｄｅｓ éｔｕｄｉａｎｔｓ ｅｎ ｌｉｃｅｎｃｅ
ｅｔ ｅｎ ｄｏｃｔｏｒａｔ )的第一编ꎻ〔１２〕 茨威格特和克茨的

«比较法总论»中法国法的历史部分的主要法文

参考文献ꎬ也是让布里索的«法国私法史»和

阿代马尔 埃斯曼 ( Ａｄｈéｍａｒ Ｅｓｍｅｉｎꎬ １８４８—
１９１３) 的 « 法 国 法 律 史 简 明 教 程 » ( Ｃｏｕｒｓ
éｌéｍｅｎｔａｉｒｅ ｄ’ ｈｉｓｔｏｉｒｅ ｄｕ ｄｒｏｉｔ ｆｒａｎçａｉｓꎬà ｌ’ ｕｓａｇｅ
ｄｅｓ éｔｕｄｉａｎｔｓ ｄｅ Ｐｒｅｍｉèｒｅ ａｎｎéｅ )ꎻ威格摩尔的

«世界法系概览»主要参考了英文“大陆法史系列

丛书”的«欧陆法律史概览:事件ꎬ渊源ꎬ人物及运

动»和让布里索的«法国私法史»(Ａ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Ｆｒｅｎｃｈ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Ｌａｗ)ꎻ英国法律史学者保罗维诺

格拉多夫(Ｐａｕｌ Ｖｉｎｏｇｒａｄｏｆｆ)的«中世纪欧洲的罗

马法»也是参考了让布里索的«法国法律史»
和埃斯曼的«法国法律史简明教程»ꎮ

也就是说ꎬ目前国内译著中ꎬ对于«民法典»
的零星研究片段主要来源于让布里索和埃斯

曼的论述ꎮ 那么ꎬ我们现在熟知的罗马法与«民
法典»的中文故事已经是 １００ 年前的旧版本了ꎬ
当然不排除这就是«民法典»与罗马法的故事原

版ꎮ〔１３〕 即便引用文献版本的老旧可以用经典修

饰ꎬ暂且按下不表ꎬ但在“大陆法史系列丛书”的
第三卷«法国私法史»的序言中ꎬ威格摩尔解释

为何将该书引入到英语世界的理由ꎬ却需要引起

我们足够的重视ꎬ对比同时代其他杰出的法律史

学者(如埃斯曼)ꎬ布里索将目光聚集在“与英语

(英国)世界早期的相似之处ꎬ为我们理解后来

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的不同发展提供参考ꎮ” 〔１４〕

那么ꎬ对于中国学者ꎬ想要全面了解罗马法与«民
法典»的关系ꎬ上述带有研究偏好的单一资料是

远远不够的ꎮ
据此ꎬ本文参考法语和英语世界经典的和最

新的研究成果ꎬ尝试勾勒出罗马法复兴对«法国

民法典»影响的概貌ꎮ 罗马法复兴后对«民法

典»的影响至少可以分为四个阶段ꎮ 首先ꎬ法国

从中世纪开始就逐渐吸收罗马法ꎬ从法律上固化

了成文法区和习惯法区的划分ꎬ保留下了许多罗

马法的民法制度ꎻ其次ꎬ罗马法经历了 １７、１８ 世

纪的自然法运动ꎬ将罗马法内化成一种精神ꎬ通
过学者著书和教学ꎬ培养了一代代具有罗马法气

质的法国法律人ꎻ终于ꎬ在«民法典»急就章的机

遇下ꎬ深受罗马法精神滋养的编纂委员会和参议

会ꎬ顺理成章地将罗马法的制度精神内嵌进了

«民法典»ꎻ到此ꎬ罗马法的影响仍未结束ꎬ占«民
法典»多数的习惯法ꎬ特别是巴黎习惯法ꎬ在适用

的过程中ꎬ仍旧需要罗马法的理论解释ꎬ罗马法

在 １８０４ 年后的法国民法世界仍旧发挥着强劲且

持久的作用ꎮ

一、中世纪罗马法在法国的遗产

(一)罗马法在法国的复兴

在公元 ５ 世纪到 １０ 世纪的时间里ꎬ罗马法

的权威不复当初ꎮ 但是ꎬ罗马法的实际作用并未

完全消亡ꎬ蛮族统治者逐渐将其汇编成法律ꎬ适
用于本族ꎬ这被后世称为粗俗法(Ｖｕｌｇａｒ Ｒｏｍａｎ
Ｌａｗ)ꎮ 与法国有关的主要是«勃艮第罗马法»
(Ｌｅｘ Ｒｏｍａｎａ Ｂｕｒｇｕｎｄｉｏｎｕｍ)和«西哥特罗马法»
(Ｌｅｘ Ｒｏｍａｎａ Ｖｉｓｉｇｏｔｈｏｒｕｍ)ꎬ其中«勃艮第罗马

法»主要适用于法国中东部地区ꎻ西哥特国王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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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里克二世(Ａｌａｒｉｃ ＩＩꎬ生年不详—５０７ 年)召集

当时的罗马法学家编辑的«西哥特罗马法»则主

要适用于西班牙北部和法国南部地区ꎮ 这种适

用的后果是ꎬ虽然勃艮第地区和西哥特地区的法

律大有差异ꎬ但是却有共同的特征ꎮ 在法国境

内ꎬ«勃艮第罗马法»和«西哥特罗马法»在一定

程度上承担起了保存罗马法的作用ꎮ〔１５〕

到 １１ 世纪末ꎬ为了恢复罗马«国法大全»的
原貌ꎬ摆脱单一抄本的以讹传讹ꎬ对罗马法的研

究逐渐开始复兴ꎮ〔１６〕 罗马法复兴并不仅仅局限

于意大利ꎬ法国南部普罗旺斯(Ｐｒｏｖｅｎｃｅ)地区是

罗马法复兴的另一个中心ꎮ 从 １２ 世纪开始ꎬ博
洛尼亚大学的伊那留斯 ( Ｉｒｎｅｒｉｕｓꎬ 约 １０５０—
１１２５)及其门徒们的教学方法和成果很快传播到

法国ꎮ〔１７〕 博洛尼亚大学是当时西欧法学研究的

中心ꎬ有研究证明ꎬ早在 １１ 世纪ꎬ博洛尼亚大学

就已经开始依据查士丁尼的文本教授罗马

法ꎬ〔１８〕法国的巴黎、里昂、奥尔良、昂茹等地的大

学都将罗马法作为法学教育的主要内容ꎬ查士丁

尼编纂的«国法大全»成为学者们所研读的教

本ꎮ 在这个过程中ꎬ法学家撰写了大量著作ꎬ对
罗马法进行注释ꎬ以罗马法和注释法学派的著作

为基础ꎬ加上教会法ꎬ形成了欧洲大陆的“共同

法”(Ｄｒｏｉｔ ｃｏｍｍｕｎ)ꎬ它是这个时期大陆法的共

同渊源ꎮ〔１９〕从 １１ 世纪开始的中世纪的共同法ꎬ
是从源头上对法律渊源进行学习和分析的复兴

运动ꎬ是因时间地点的变化而由地方习惯法同封

建法ꎬ以修正与解释的形式所呈现的罗马法、教
会法与商人法共同结合的复杂结果ꎮ 罗马法贡

献的是法律的技术与诡辩或曰辩证法ꎬ教会法则

提供了一般原则ꎮ〔２０〕

但是法国对于罗马法或“共同法”的继受是

有所克制的ꎬ其原因有这么两种说法:一种认为ꎬ
罗马法是查理曼(Ｃｈａｒｌｅｍａｇｎｅꎬ７４２—８１４)在 ８００
年恢复帝国的权力依据ꎬ出于政治上的考量ꎬ法
国并未全盘接受罗马法ꎻ另一种观点认为ꎬ罗马

法与法国本国法律存在冲突和差异ꎬ因而选择性

地继受了罗马法ꎮ 以大致形成于 １１５８—１１６８ 年

间的“封地法” (Ｌｅ Ｌｉｖｒｅ ｄｅｓ ｆｉｅｆｓ)为例ꎬ其直接

适用于意大利和德国ꎬ以及或多或少曾依赖于帝

国的法国东部和东南部地区ꎮ 尽管如此ꎬ当时的

法国法学家仍以爱国的关怀指出“封地法”与法

国本土的封地法之间存在巨大的差异ꎬ由两位法

学家让法贝尔(Ｊｅａｎ Ｆａｂｅｒ)和皮埃尔雅格比

(Ｐｉｅｒｒｅ Ｊａｃｏｂｉ)所写作的作品在 １４ 世纪就已出

版ꎮ〔２１〕但是这并不能阻止罗马法对法国的影响ꎬ
实际上ꎬ罗马法已经辐射了整个法国ꎮ

(二)成文法区(ｄｒｏｉｔ éｃｒｉｔ)的形成

罗马法复兴是当时的潮流ꎬ而共同法的普

及、法学学子奔赴博洛尼亚求学的留学热ꎬ也并

非法国独有ꎬ与欧洲其他国家一样ꎬ这仅仅为法

国提供了再次接触罗马法智识的机会ꎮ 当然ꎬ真
正促使法国接纳罗马法的动力ꎬ还是来自于本国

混乱的法律适用现状ꎮ 罗马法的成文化特质〔２２〕

和罗马法学者的深入研究ꎬ拨开了笼罩在法国上

空的法律迷雾ꎬ逐渐固化了习惯法区与成文法区

对峙的局面ꎬ为罗马法制度在法国的培育提供了

土壤ꎮ
公元 １０ 世纪至 １１ 世纪是法国法律适用的

混乱时期ꎬ各地的习惯法成为司法实践中真正的

普通法ꎮ 但习惯法适用起来虽感方便亲切ꎬ却有

不确定或不明了的缺陷ꎮ〔２３〕 相较之下ꎬ虽然罗马

法有其政治象征ꎬ法国无法全盘接受ꎬ但却可以

通过实践修改习惯法ꎬ填补空白ꎮ 再加上受意大

利注释法学派的影响ꎬ法国之习惯法逐渐衰弱ꎬ
法国南部逐渐将罗马法视为成文法的有效法源ꎬ
在法院取得了一般补充的效力ꎮ 需要注意的是ꎬ
法国南部适用的罗马法ꎬ并非优帝之罗马法大

全ꎬ而是意大利注释法学派注释、注解了的罗马

法ꎬ其中大部分是德国皇帝ꎬ尤其是腓特烈一世

(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Ｉ Ｂａｒｂａｒｏｓｓａꎬ１１５２—１１９０)为统治意大

利所颁布的罗马法敕令ꎮ 此罗马法敕令传到法

国南部后ꎬ形成该地之“习惯”法ꎬ被称为成文法

区ꎮ〔２４〕一般认为ꎬ法国成文法区ꎬ是指法国大革

命之前ꎬ以共同法的应用为主的分界线ꎬ大致从

奥列隆岛到日内瓦湖的南部地区ꎬ是一个与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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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区相对的概念ꎮ〔２５〕 在南方ꎬ罗马法是制定法ꎬ
因此在每一个案件中都必须考虑罗马法ꎮ〔２６〕

与其他学科一样ꎬ１２ 世纪的罗马法研究由

于法国大学的作用ꎬ获得了新的方向和深度ꎮ 为

固化事实上早就存在的成文法区和习惯法区提

供学理支撑ꎬ〔２７〕尤其在法国南部ꎬ许多大学都掀

起了研究罗马法的热潮ꎮ 早在 １２ 世纪后半叶ꎬ
博洛尼亚大学的法学教师、注释法学派的代表之

一普拉坎梯努斯( Ｐｌａｃｅｎｔｉｎｕｓꎬ约 １１２０—１１９２)ꎬ
就曾在蒙彼利埃大学讲授罗马法ꎮ 相比之下ꎬ图
卢兹大学法学院则地方性较强ꎬ通过其活跃的研

究教育活动ꎬ向政府和教会输送了许多有能力的

法律家ꎬ并致使 １３ 世纪朗多克地区完全处于罗

马法的统治之下ꎮ 此外ꎬ还有卡奥尔、巴兹依埃、
纳博讷、阿莱斯、阿维尼翁等大学法学院活跃的

活动ꎬ使以成文法区为代表的法国罗马法研究更

有活力ꎮ〔２８〕

从 １６ 世纪开始ꎬ成文法地区与习惯法地区

之间的划分已经不可逆转ꎮ 当然ꎬ习惯法区和罗

马法区的划分并非绝对ꎬ因为“习惯法的复杂多

样性意味着ꎬ关于罗马法在法国的地位的任何一

种陈述都不可能是千真万确的ꎮ” 〔２９〕

(三)罗马法著作的智识遗产

罗马法的复兴为法国学习罗马法提供了路

径ꎬ成文法区的形成为罗马法的适用提供了土

壤ꎬ但真正能对数百年后«民法典»的立法产生

直接影响的ꎬ恐怕还是借由这片土壤留下来的著

作和学说ꎮ 随后ꎬ经过累积和沉淀ꎬ形成了法国

独具特色的罗马法研究学派ꎮ
１. 著作

罗马法在法国复兴的明证ꎬ除了许多奔赴意

大利的留学生ꎬ还有以下两部著作ꎮ 第一部是

«国法大全编纂» ( Ｂｒａｃｈｙｌｏｇｕｓ ｊｕｒｉｓ ｃｉｖｉｌｉｓ )ꎬ是
一本于 １５４８ 年在里昂发现的罗马法教义指南ꎬ
对于其成书时间ꎬ学界至今仍无定论ꎮ 英国学者

保罗维诺格拉多夫认为可能在 １２ 世纪前 ２５
年完成ꎬ法国宪法学家埃斯曼则根据该书的内容

与前述意大利注释法学派代表伊那留斯的教学

内容和风格类似ꎬ认为成书时间应该早于«彼得

摘录»( Ｅｘｃｅｐｔｉｏｎｅｓ Ｐｅｔｒｉ )ꎬ晚于伊那留斯教学流

行的这么一个时间段内ꎮ 就内容而言ꎬ如保罗
维诺格拉多夫所说ꎬ该书虽然显示出受到注释法

学家影响的痕迹ꎬ但是就其安排材料和表述规范

的方法而言ꎬ仍然极具原创性ꎮ〔３０〕 另一部是上述

１１ 世纪后半期的«彼得摘录»ꎬ它本身是由两个

之前的汇编«特莱权斯大全»( Ｓｕｍｍａ Ｔｒｅｃｅｎｓｉｓ )
和«法典大全»( Ｓｕｍｍａ Ｃｏｄｉｃｉｓ )集合而成的ꎬ保
留了许多罗马法的内容ꎮ 据此ꎬ也可以将法国的

罗马法著作出版的最早日期向前推进ꎮ〔３１〕

法国罗马法复兴最引人注目的成果是«查士

丁尼法典»摘要ꎬ即«法典»( Ｌｏ Ｃｏｄｉ )ꎬ该摘要大

约编纂于 １１４９ 年ꎬ成书于法国东南部ꎬ用普罗旺

斯语书写ꎬ被保罗维诺格拉多夫认为是第一部

用当地方言完成的罗马法专著ꎮ 在讨论某些人

因受他人欺诈而引致的损害时ꎬ«法典»大致遵

循了«优士丁尼法典»第 ２ 卷第 ２０ 篇中的学说ꎬ
因此ꎬ它是一本指导司法人员实践的工具书ꎮ

就目前可了解的ꎬ还有皮埃尔枫丹(Ｐｉｅｒｒｅ
ｄｅ Ｆｏｎｔａｉｎｅｓꎬ生年不详ꎬ死于 １１４０ 年)的«给一个

朋友的建议»( Ｌｅ Ｃｏｎｓｅｉｌ ｄｅ Ｐｉｅｒｒｅ ｄｅ Ｆｏｎｔａｉｎｅｓ ꎬ
大概成书于 １２５３—１２５８ 年间)ꎬ这本著作表明ꎬ
当时研究罗马法的水平还是比较粗糙的ꎬ只是简

单地摘抄了«学说汇纂»与«法学总论»ꎬ用其来

协调和解释习惯法ꎮ〔３２〕 皮埃尔的著作并非默默

无闻ꎬ如在一个匿名作者(很可能是位律师)的

«习惯汇编» (Ｃｏｕｔｕｍｉｅｒ ｄ’ Ａｒｔｏｉｓ )书中ꎬ就有大

量的引用ꎮ 不过ꎬ这位律师和皮埃尔相比还是有

高明之处ꎬ他结合自己的实务经验ꎬ将习惯法与

成文法融合在了一起ꎮ 成文法区和习惯法区的

划分并非绝对ꎬ法国北部地区权威的法律著作也

受到罗马法的影响ꎬ«博韦习惯法»(Ｃｏｕｔｕｍｅｓ ｄｅ
Ｂｅａｕｖａｉｓｉｓ) 是由博马努瓦尔爵士 ( Ｐｈｉｌｉｐｐｅ ｄｅ
Ｂｅａｕｍａｎｏｉｒꎬ１２５０—１２９６)于 １２７９—１２８３ 年间编

订ꎬ内容是关于习惯法的ꎬ但贯穿的却是罗马法

的程序ꎮ〔３３〕

直到 １７ 世纪后ꎬ还有学者致力于将罗马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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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习惯法结合起来ꎬ尝试对法国法作出新的发

展ꎮ 这些成果中ꎬ有的还直接或间接对 «民法

典»产生影响ꎬ如加布里埃阿古(Ｇａｂｒｉｅｌ Ａｒ￣
ｇｏｕꎬ１６４０—１７０３)于 １６９２ 年在巴黎出版的«从法

学阶梯到法国法»(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ａｕ ｄｒｏｉｔ ｆｒａｎçｏｉｓ )ꎬ
这本著作内容广博ꎬ分析透彻ꎬ既论述了习惯法ꎬ
又论证了成文的罗马法ꎬ如关于人的民事地位的

主题ꎬ罗马法里也没有完全一样的论述能与之相

匹敌ꎮ 而这本著作最为引人注意的另一点ꎬ是在

顺序编排上与之后的«民法典»相同ꎮ〔３４〕

２. 从“经院法学派”到“人文主义法学”
罗马法研究的流行ꎬ上述抄本的传播ꎬ使得

到了 １３ 世纪中期ꎬ法国的罗马法研究开始形成

了自己的学派———“经院法学派”ꎮ 注释法学派

在意大利的注释内容ꎬ不可能全部为法国所接

受ꎬ因此法国罗马法学家借用意大利注释法学派

与疏证法学派的方法论ꎬ重新注释法国法ꎮ〔３５〕 从

总体上讲ꎬ它与“评论法学派”属于同一风格ꎬ例
如都注重对注释法学的各种理论进行检讨和评

论ꎻ都重视实务的机能ꎬ力求将罗马法与本民族、
本地区的社会需要结合起来ꎬ用罗马法学的理论

来解决现实中的案件等ꎮ〔３６〕

上述学派的代表人物有先驱拉蒙拉尔

(Ｒａｍｏｎ Ｌｕｌｌꎬ１２３５—１３１６)、拉瓦尼斯(Ｊａｃｏｂｕｓ ｄｅ
Ｒａｖａｎｉｓꎬ死于 １２６９ 年)、拜拉佩提卡( Ｐｅｔｒｕｓ ｄｅ
Ｂｅｌｌａｐｅｒｔｉｃａꎬ死于 １３０８ 年)、雅各布(Ｐｉｅｒｒｅ Ｊａｃｏｂｅ
ｄ’Ａｕｄｉｌｌａｃ)和弗雷( Ｊｅａｎ Ｆａｕｒｅ)等ꎬ最有名的是

拉瓦尼斯ꎬ他将意大利注释法学派之理论与法国

特有之法学合二为一ꎬ拓展了法国的罗马法研

究ꎬ拉瓦尼斯、拜拉佩提卡均曾在图卢兹大学和

奥尔良大学讲授罗马法ꎬ而雅各布和弗雷则是

１４ 世纪蒙彼利埃大学法学教育的代表人物ꎮ
经院法学派的领地主要在成文法区ꎮ １２ 世

纪末ꎬ何诺三世(Ｈｏｎｏｒｉｕｓ ＩＩＩꎬ１１５０—１２２７)应法

国国王腓力二世 ( Ｐｈｉｌｉｐｐｅ ＩＩ Ａｕｇｕｓｔｅꎬ １１６５—
１２２３)的请求ꎬ颁布了禁令(ｄｅｃｒｅｔａｌｉｓ ｓｕｐｅｒ ｓｐｅｃ￣
ｕｌａ)ꎬ中断了罗马法在巴黎的研究ꎬ〔３７〕 致使从

１２１９ 年到 １７ 世纪ꎬ巴黎没有关于研究罗马市民

法的研究机构ꎮ〔３８〕 因而经院法学派的领地也主

要在成文法区ꎬ不过ꎬ正如罗马法对«博韦习惯

法»的影响一样ꎬ罗马法作为理性的存在ꎬ对习惯

法区仍旧有影响ꎮ
１６ 世纪开始ꎬ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思潮再

次激发出注释法学派的内在精神ꎮ 以居亚斯

(Ｊａｃｑｕｅｓ Ｃｕｊａｓꎬ１５２２—１５９０)为代表的人文主义

法学派ꎬ开始批评当时在法学界占主导地位的

“评论法学派”ꎮ 居亚斯、德埃伦 ( Ｆ. Ｄｏｕａｒｅｎꎬ
１５０９—１５５９)、德纽(Ｈ. Ｄｏｎｅａｕꎬ１５２７—１５９１)、霍特

曼(Ｆ. Ｈｏｔｍａｎꎬ１５２４—１５９０)、鲍道恩(Ｆ. Ｂａｕｄｏｕｉｎꎬ
１５２０—１５７３)等人既克服了注释法学派只在查士

丁尼«国法大全»中做文章的缺陷ꎬ开始投身于

当时的社会改革运动ꎻ同时ꎬ又通过对罗马法学

家原始文献的认真校对修正ꎬ恢复被评论法学家

搞乱的罗马法的真正面目ꎮ 该学派的兴衰ꎬ不仅

构成西欧中世纪后期文艺复兴运动的重要组成

部分ꎬ也为罗马法在法国的复兴、运用乃至融入

法国习惯法ꎬ最后为资产阶级立法ꎬ特别是为

１８０４ 年«民法典»所吸收架设了一座桥梁ꎮ〔３９〕

二、自然法的杂糅———罗马法新的载体

１７、１８ 世纪的自然法运动ꎬ将罗马法内化成

一种精神ꎬ通过学者著书和教学ꎬ培养了一代代

具有罗马法气质的法国法律人ꎮ
在人文主义不再满足传统书面理性的时代ꎬ

自然法赋予了罗马法律一种新的合法性ꎮ 不同

时期的自然法学说有不同的内涵ꎬ１７８９ 年以前

的现代自然法志在用自然法推导实证法ꎬ１７８９—
１８７５ 年的自然法学说则志在从自然法的角度证

成实证法ꎮ〔４０〕 罗马法成文理性与自然法的实证

追求耦合ꎬ帮助这一时期的学者更好地处理法国

成文法与习惯法的差异ꎮ
在 １８ 世纪ꎬ自然主义的进步给法国罗马法

与习惯法之间的旧对抗带来了新的转折:它不再

反对两种不同来源和内容的法律体系ꎬ在大多数

情况下ꎬ提出了折中的解决方案ꎮ 重建后的罗马

法ꎬ与上述人文主义和“启蒙”思想影响下的人

—３６１—

罗马法复兴对«法国民法典»之诞生与演进的影响



文主义法学时期截然不同ꎬ传统文献被修剪、净
化ꎬ忽略其“细微之处”和过时元素ꎬ留下一些符

合现代精神的个人主义和契约精神ꎮ 从自然法

这个角度来看ꎬ习惯法和罗马法似乎更具互补

性ꎬ只要双方都有自己的领域ꎬ保留每个人赖以

生存的习俗ꎬ根据普遍和不变的理性原则进行调

整习俗ꎬ二者即可和谐相处ꎮ〔４１〕

那么ꎬ此刻内化到自然法中的罗马法ꎬ究竟

在何种程度上影响了«民法典»? 比较法学家茨

威格特和克茨给出的回答是ꎬ“毫无疑问ꎬ这部民

法典若不是在整体上有来自于自然法的法典编

纂思想ꎬ那么它在思想史上就会是不可想像的ꎮ
也就是说«法国民法典»也是以自然法构想为基

础的ꎬ即存在着独立于宗教信条的个人自治的自

然原则ꎬ由此而派生出法律规范制度ꎮ” 〔４２〕 罗马

法经历“经院法学派”“人文主义法学派”和自然

法的吸收ꎬ除了个别制度ꎬ〔４３〕 留给法国更多的是

法律精神ꎬ而这些精神ꎬ通过多马、阿格索和朴蒂

埃的著作ꎬ以自然法或罗马法的概念ꎬ有效地进

入了«民法典»ꎮ〔４４〕

茨威格特认为自然法在某种程度上浸透入

法国法里ꎬ不过这可能是那种称作“前格劳秀

斯”的典型形式ꎬ它是很罗马化的ꎮ
在多马看来ꎬ在某些领域ꎬ罗马法已经影响

了自然法教义ꎬ纯粹习惯法编纂是“无序的”ꎮ
以财产继承为例ꎬ在英国的威尔士ꎬ一般来说ꎬ如
果兄弟、侄子或侄子的后代去世时没有孩子ꎬ那
么遗产会回到这一支血缘可追溯的亲人那里ꎬ这
是很古老的英国习俗的表达ꎮ 在多马看来ꎬ这一

规则在法国也是适用的ꎮ 之所以它在习惯法中

有生命力ꎬ是有其自然法基础的ꎬ因为这种规则

具有自然法中的正义性ꎮ 多马在«自然秩序中的

民法»( Ｌｅｓ ｌｏｉｘ ｃｉｖｉｌｅｓ ｄａｎｓ ｌｅｕｒ ｏｒｄｒｅ ｎａｔｕｒｅｌ )一
书的序言中ꎬ是如此表述罗马法与自然法的关系

的ꎬ“罗马法在法国太重要了ꎬ因为在罗马法中ꎬ
包含了自然法和书面理性”ꎬ“上帝希望他们利

用这光明去建立一门自然法科学ꎮ” 〔４５〕 正因为自

然法的这种属性ꎬ规则是必要的ꎬ因为自然法并

没有准确地确认正义究竟是什么ꎬ所以罗马法里

也缺少强制性规则ꎮ 据此ꎬ也可以说ꎬ多马的著

作«自然秩序中的民法»ꎬ是受到新的自然法观

念的启示ꎬ将罗马法规则重新编订ꎬ以适应时代

需要的著作ꎮ〔４６〕

大法官亨利弗兰索瓦阿格索(Ｈｅｎｒｉ －
Ｆｒａｎçｏｉｓ ｄ’ Ａｇｕｅｓｓｅａｕꎬ１６６８—１７５１)负责将三部

当时正在生效的法规———遗嘱、赠与和不动产限

定继承编纂成典ꎬ这项工作对于«民法典»也是

有影响的ꎮ 他建议那些初学法律的学生ꎬ首先ꎬ
去观察和分析最普通的事物ꎬ从中学习自然法的

规则ꎬ而这些规则是将罗马法理学与其他法理学

区别的依据ꎮ 然后ꎬ选择一位老师ꎬ即多马做导

师ꎬ因为他最为系统地探讨过这个主题ꎬ并且把

它们简化成一句话ꎬ“正义的本身就是这些应当

普遍地为人类共有的原始律令ꎮ”在阿格索看来ꎬ
自然法的原则在罗马法里表现得最明显ꎬ而多马

将这些原则表述得最明确ꎮ
在阿格索的«为国王的律师的职责学习和练

习指导做准备»(Ｑｕａｔｒｉèｍｅ ｉ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ｓｕｒ ｌ’éｔｕｄｅ
ｅｔ ｌｅｓ ｅｘｅｒｃｉｃｅｓ ｑｕｉ ｐｅｕｖｅｎｔ ｐｒéｐａｒｅｒ ａｕｘ ｆｏｎｃｔｉｏｎｓ
ｄ’ａｖｏｃａｔｅ ｄｕ ｒｏｉ)第四部分中ꎬ在他的儿子面前ꎬ
他断言罗马法律比习惯ꎬ甚至立法ꎬ更忠实地表

达了自然法ꎬ当然不是所有罗马法都有这种功

能ꎬ因此有必要作出区分ꎮ 例如ꎬ有关于合同和

义务的规定ꎬ这种自然因素出现在所有条款中ꎻ
在有关遗产和遗嘱的规定中ꎬ这种因素则较少ꎻ
在其他领域ꎬ将罗马制定法与自然法混合在一起

会更符合自然法则ꎮ〔４７〕

一个绰号为普洛温斯阿格索(Ａｇｕｅｓｓｅａｕ ｄｅ
Ｐｒｏｖｅｎｃｅ)的人进一步发展了阿格索的观点ꎬ在大

量罗马法律中ꎬ普洛温斯阿格索坚持认为ꎬ必须

区分“那些被称为书面理由的法则与那些仅由特

殊机构适用的ꎬ对我们来说是外来的法律ꎮ” 〔４８〕

他还以合同及阿格索含糊提及的财产为例ꎬ认为

这些是自然法(ｄｒｏｉｔ ｎａｔｕｒｅｌ)的保留领域ꎬ即新罗

马人的法律ꎮ “在处理合同时ꎬ我们首先制定了

适用于所有人的自然法原则ꎮ 在这个问题(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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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上ꎬ我们永远不会超越古代传给我们的原则ꎬ
而这些原则与人类一起诞生ꎮ” 〔４９〕 至于财产ꎬ因
为人“拥有和维持所需物品的自然权利”与生俱

来ꎮ〔５０〕“如果我们可以说财产和合同自由是民法

典的两大支柱ꎬ那么ꎬＢｅｒｎａｒｄ Ｂｅｉｇｎｉｅｒ 总结ꎬ它们

都是基于自然权利(ｄｒｏｉｔ ｎａｔｕｒｅ)”ꎮ〔５１〕

朴蒂埃在其«契约之债» ( Ｔｒａｉｔé ｄｅｓ ｏｂｌｉｇａ￣
ｔｉｏｎｓ )及 «财产之债» ( Ｔｒａｉｔé ｄｕ ｄｏｍａｉｎｅ ｄｅ
ｐｒｏｐｒｉéｔé )中ꎬ多次基于罗马法的原则ꎬ隐含地证

实了普洛温斯阿格索的言论ꎮ〔５２〕 他曾频繁地

引证格劳秀斯和普芬道夫 ( Ｓａｍｕｅｌ ｖｏｎ Ｐｕｆｅｎ￣
ｄｏｒｆꎬ１６３２—１６９４)的观点ꎬ不过他似乎更接近托

马斯阿奎那的传统ꎮ 他以阿奎那等教会法学

家为观照ꎬ更关注内心道德对外界的作用ꎮ 例

如ꎬ在他的著作«契约之债»一书的序言里ꎬ他认

为ꎬ“如果不站在外部市场而是站在内在的道德

立场上ꎬ在严格意义上ꎬ只有一个‘公平契约’所
产生的纯粹的 ‘自然债务’ 才是一个 ‘完全债

务’ꎬ因为它给人一个有助于契约实现的债权ꎬ而
一个有缺陷的债务就没有这样的权利ꎮ” 〔５３〕

这些观点ꎬ«民法典»的起草者并不是一无

所知ꎮ 相反ꎬ上述名家是他们年轻时候的法学启

蒙者ꎬ他们受到其滋养ꎬ并且在大多数情况下ꎬ坚
持了他们的学说ꎮ〔５４〕以波塔利斯(Ｊｅａｎ － Ｅｔｉｅｎｎｅ －
Ｍａｒｉｅ Ｐｏｒｔａｌｉｓꎬ１７４５—１８０７)为例ꎬ他想要引进一编

称为“与法和一般性法律有关的”导论ꎬ其中第一

条说到法律乃是首先可以从自然理性中汲取出

来的规则ꎬ第二条揭示自然理性所规范之规则形

成了自然法的原则ꎮ 这些规则是所有成文法规

定的基础ꎬ而这些成文法的规定ꎬ或多或少为自

然衡平原则直接表现的结果ꎮ〔５５〕 虽然这一编最

后没有被采纳ꎬ但也足够体现出波塔利斯的自然

法思想ꎮ 另外ꎬ波塔利斯还看到了习惯法的缺

陷ꎬ觉察到习惯法的任意性与自然法的稳定性形

成的鲜明对比ꎮ 他在«法国民法典开篇:法典起

草委员会在国会就民法典草案的演讲»中提到了

这一点ꎬ“因此ꎬ在同一个帝国中遇到了巨大的习

俗多样性:法国似乎只是多个社会的组合体ꎬ各

州独立而独特ꎬ主权只有一个ꎬ但国民间是多样

化的”ꎮ〔５６〕更为重要的是ꎬ由短期目标决定的革

命“政治”和法律具有任意性ꎬ更需要罗马法统

一的立法思想ꎮ〔５７〕

如果觉得上述表述不够明确ꎬ波塔利斯在向

立法机构提交第二卷第二章时ꎬ他就用非常自然

法化的概念来描述财产:“‘任何时候任何地方’
的‘个人权利’ꎬ作为一个个人权利ꎬ其源头将出

在人自己身上ꎮ 这种权利的运用ꎬ就像我们所有

其他自然权利一样ꎬ已经通过理性、经验和各种

发现得到了扩展和完善ꎮ 但是这种法律原则是

出在我们身上的ꎻ它不是人类惯例或实在法( ｌｏｉ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的结果ꎻ它存在人的构成中ꎬ在我们与周

围的物体产生不同关系中ꎮ” 〔５８〕

三、起草委员的罗马法思想

在 １８００ 年 ８ 月 １２ 日ꎬ拿破仑感觉民法典有

亟速颁布之必要ꎬ便下了一道命令ꎬ要立刻成立

一个四人的“民法起草委员会”ꎬ限 １１ 月内完成

其工作ꎮ 被任命的四人都是杰出的法学家:特隆

歇(Ｆｒａｎçｏｉｓ Ｄｅｎｉｓ Ｔｒｏｎｃｈｅｔꎬ１７２３—１８０６ꎬ曾任路

易十六的辩护人ꎬ时任最高法院院长)、普雷阿梅

纽(Ｆéｌｉｘ Ｊｕｌｉｅｎ Ｊｅａｎ Ｂｉｇｏｔ ｄｅ Ｐｒéａｍｅｎｅｕꎬ１７４７—
１８２５ꎬ曾任塞纳地区法院民事庭庭长ꎬ时任最高

法院政府专员)、波塔利斯(曾任“元老院”主席ꎬ
时任“海船捕获委员会”政府专员)和马尔维尔

(Ｊａｃｑｕｅｓ ｄｅ Ｍａｌｅｖｉｌｌｅꎬ１７４１—１８２４ꎬ曾任 “元老

院”议员ꎬ时任最高法院法官)ꎮ 法令要求该委

员会在第二执政康巴塞雷斯的指导下ꎬ以最快的

速度编纂一部“全体法国人民的民法典”ꎮ〔５９〕

(一)面临的问题

自 １６ 世纪以来ꎬ成文法地区与习惯法地区

之间分歧不断ꎬ很难逆转ꎮ 对于成文法区和习惯

法区的关系ꎬ按一般思路ꎬ应该是代表理性的成

文法区不断冲击习惯法区ꎬ最后整合习惯法变得

理所当然ꎮ
但在强大的法律民族主义潮流面前ꎬ成文法

区其实只站在了纯粹的防御性立场ꎮ 不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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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纂的习惯法ꎬ其实是许多法国传统的真实表

达ꎮ 实际上ꎬ对于许多法国人来说ꎬ罗马法律已

经失去了长期以来被承认的共同法的地位ꎮ 异

质但已经融入到法国法律中的一种“习惯”是对

法国罗马法更为贴切的表述ꎬ曾经辉煌的教学已

经陷入了日常和平庸之中ꎬ专注它的作品与专注

于习俗的出版物相比已成为少数ꎮ
在 １７ 世纪ꎬ拉穆瓦尼翁法令(Ｇｕｉｌｌａｕｍｅ ｄｅ

Ｌａｍｏｉｇｎｏｎ)被认为是适用于整个王国的法律ꎬ包
括在成文法地区ꎬ其内容体现了法国对习惯法非

常明确的偏好ꎮ〔６０〕从某种程度说ꎬ启蒙运动虽然

催生了人文主义学派ꎬ促进了法国的罗马法学发

展ꎬ但是也无法证明在和习惯法对垒时ꎬ启蒙运

动对罗马法律是更有利的ꎬ因为人文主义者也批

评«法学阶梯»不连贯的汇编ꎮ〔６１〕甚至在不那么革

命性的立法中ꎬ尽管发言中提到了古往今来的法

律ꎬ但具体立法时ꎬ往往都采纳了传统习惯ꎮ
不过ꎬ有一个非常粗略的估计ꎬ认为«民法

典»中罗马法律与习惯法一样多ꎬ甚至更多ꎬ这似

乎阻止了前者的衰落ꎮ 一般将其归功于负责起

草初步草案的委员会的平衡构成ꎬ有两个成文法

区的代表———波塔利斯和马尔维尔ꎬ两个习惯法

区的代表———特隆歇和普雷阿梅纽ꎮ〔６２〕 但是ꎬ如
果将这种现象归功于波塔利斯和马尔维尔经常

表现为罗马法的捍卫者ꎬ而特隆歇和普雷阿梅纽

作为习惯法的捍卫者ꎬ则这种解释过于简单ꎮ
(二)立法分工

一般认为ꎬ在«民法典»草案起草委员会的

成员组成中:波塔利斯和马尔维尔是罗马法的代

表ꎬ而特隆歇和普雷阿梅纽则是习惯法制度的代

言人ꎮ
关于委员们的具体起草分工ꎬ法律史学家没

有发现详细的文献记载ꎮ 但是ꎬ通常认为ꎬ特隆

歇专于继承制度ꎻ普雷阿梅纽负责起草父子关

系、赠与、互易以及合同法的有关内容ꎻ马尔维尔

负责起草婚姻制度中父权和夫权、夫妻财产制度

中的奁产制等ꎻ波塔利斯负责起草离婚、收养、所
有权和合同部分ꎮ 如果我们将上述分工与“代言

人”之说对比ꎬ即在决定某一块的适用时ꎬ是否一

个来自成文法区的起草者ꎬ就意味着坚决支持罗

马法ꎬ而来自习惯法区的起草者ꎬ往往支持习惯

法呢? 吊诡的现象再一次出现了ꎬ«民法典»中

的合同法内容大多来自于罗马法(或朴蒂埃的

书)ꎬ但这一部分却是由普雷阿梅纽负责起草的ꎮ
相对应的还有婚姻法部分ꎬ保留了大量习惯法传

统的部分却是出自马尔维尔之手ꎮ
据此ꎬ也有学者认为«民法典»的起草人并

不仅仅因个人偏好和学识背景来编纂 «民法

典»ꎬ这不是对波塔利斯等人贡献的抹杀ꎬ事实

上ꎬ可能他们对传统习惯、罗马传统的态度“更多

受到周围理念”(ｄｅｓ ｉｄéｅｓ ａｍｂｉａｎｔｅｓ)的影响ꎮ 他

们更多的只是决定某一块的适用ꎬ一块适用罗马

法ꎬ另一块适用习惯法ꎮ 如债权几乎完全适用罗

马法ꎬ在这个领域ꎬ罗马法早就占据了优势地位ꎬ
早在 １３ 世纪习惯法就被罗马法战胜了ꎬ习惯法

几乎无法质疑罗马法实践上的优势ꎮ 只有一些

特别合同形式的残骸ꎬ如牲畜租赁ꎬ被«民法典»
吸纳ꎮ 而家庭法虽然赋予罗马传统一定的地位ꎬ
但主要受习惯法的约束ꎮ 在具体问题上进行的

创造和细化则做得较少ꎮ〔６３〕

上述猜想也得到了来自起草委员会中习惯

法代表普雷阿梅纽的印证ꎮ 在国会面前ꎬ他表示

“其所提出的所有权条款几乎全部来自罗马法

律ꎬ但是ꎬ删除了一些矛盾的微妙之处”ꎮ〔６４〕 而

且ꎬ通过罗马法律ꎬ他将这些条款与自然法联系

起来:“这是令人钦佩的上帝秩序ꎬ是需要符合所

有人的理性和内心的原则ꎮ 正是在这里ꎬ在公平

中ꎬ在良心上ꎬ罗马人发现了这种教义ꎬ这将使他

们的立法不朽ꎮ”他还补充说ꎬ“其所有这些规定

都可以在罗马法律中找到ꎬ必须提醒那些将负责

辩护或执行«民法典»中所记载的法律的人ꎬ那
些想要取得进步的人ꎬ只有将罗马法视为基本的

公平原则ꎬ才能不断进步ꎮ” 〔６５〕

(三)法典起草委员会就民法典草案的演讲

起草者的分工或许只能说明ꎬ当时法律的某

一部分ꎬ是由成文法或习惯法支配ꎬ但仍旧无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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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晰而明确地表达出起草者的罗马法思想ꎮ 这

种清晰而明确的表述ꎬ可以在波塔利斯向会议的

报告里找到例证ꎮ
就罗马法和即将要制定的«民法典»ꎬ委员

会有过直接的论述:法兰西在以前曾经被习惯法

和成文法政权分别管制ꎬ所以被分割为习惯法区

和成文法区ꎬ不过也存在一些全国通用的皇家敕

令ꎮ 大革命后ꎬ法国立法机关在这一重要问题上

做了深思熟虑的改进ꎮ 根本性的问题被提了出

来:难道新事物都要被排斥? 是否旧事物都应被

蔑视?〔６６〕

起草委员会给出的回答是正面的ꎬ与他们的

前辈一样ꎬ希望用成文法的理性来规范保留了人

类最初的野蛮影子的习惯法ꎮ “来自于罗马法的

成文法ꎬ推动了欧洲的文明进程ꎮ 先辈制订的查

士丁尼法典实为一个启示录ꎬ代表了当时的人们

祈求一个公正法律的寄托———希望专断的法官

裁判可以受到法律的约束ꎮ 事实上ꎬ即便是今

天ꎬ我们的风俗习惯仍然不可避免地包含了人类

最初的野蛮的影子ꎬ不过其中也蕴涵了先辈的智

慧ꎬ这些形成了一种可贵的民族性格ꎬ值得后人

珍惜和保留ꎮ 我们不认为这些精神在另一种精

神出现前就必须消失ꎮ 喋喋不休的争论ꎬ会使人

对理性和习俗同样反感ꎮ” 〔６７〕起草委员坚信自己

做的是一件有意义的事ꎬ并朝着融合的方向ꎬ用
“法官们不止一次打算要把帝国各部分的习惯

法、成文法等等总结起来ꎬ立一个统一的法ꎬ就像

一位名作家所说:统一ꎬ是一种完美”ꎮ〔６８〕

起草委员会的这种观点并非偶然ꎬ当然ꎬ它
可能与人所拥有的非常古老的向往理性相对应ꎬ
但它主要与同时代的思想潮流有关ꎬ特别是与那

些似乎对 １８ 世纪学说影响最大的思潮———自然

法思潮有关ꎮ 以«民法典»为中介ꎬ法典起草人

继承其伟大的前任———多马、阿格索、朴蒂埃的

思想ꎬ以两个基本原则指导着立法:一是将符合

自然法的罗马法部分吸纳进«民法典»ꎻ二是在

具体立法时ꎬ以习惯法为基础ꎬ体现在尊重惯例

和风俗ꎬ即便不是所有法国人的惯例ꎬ至少应该

是大多数人的ꎮ
«民法典»的起草者毫不犹豫地将自己塑造

为此前由多马和朴蒂埃所阐述的传统的继承者ꎬ
将«学说汇纂»中记载的解决方案翻译成一系列

连贯的法律条文:“现行民法典起草人认为ꎬ如果

我们从罗马法律中剥离一系列规则ꎬ这些规则共

同构成了一个既精确又准确的法律基本体系ꎬ它
将为法国社会服务ꎮ” 〔６９〕

四、«民法典»颁布后的反思与再吸收

罗马法复兴后ꎬ经过经院法学派、人文主义

法学派、自然法的深化ꎬ扎根进了«民法典»ꎮ 对

于这种现象ꎬ引起了法国学者的重视ꎮ
以«民法典» 具体条文与罗马法的关系为

例ꎬ在«民法典»颁布之初ꎬ在法国早已有学者做

过深入研究ꎮ〔７０〕

早在 １８０５ 年ꎬ巴普蒂斯特达德(Ｈｅｎｒｉ －
Ｊｅａｎ － Ｂａｐｔｉｓｔｅ Ｄａｒｄꎬ１７７９—１８４０)出版的一部法

典的正式文本中ꎬ认为“民法典中的每一个条文、
每一次会议都涉及到罗马法、习惯和法令”ꎮ〔７１〕

次年ꎬ在杜福尔(Ｊｕｌｉｅｎ － Ｍｉｃｈｅｌ Ｄｕｆｏｕｒ Ｄｅ Ｓａｉｎｔ －
Ｐａｔｈｕｓꎬ１７５７—１８２８)的领衔下ꎬ另一部作品具有同

样的精神构思ꎬ其标题本身就是一个完整的研究

程序:“«民法典»ꎬ包含了所有条款的渊源ꎮ 研

究工作建立起«民法典»与罗马法为代表的旧法

间的联系ꎻ在每个条款之后附有转录索引ꎬ无论

是翻译的罗马法ꎬ习俗ꎬ条例或以前的法律条款ꎬ
还是复制它或转引自其他作者的文本ꎮ”毫无悬

念ꎬ这个研究取得了巨大的成果ꎬ并在 １８０７ 年和

１８２７ 年再版ꎮ 直到 ２０ 世纪ꎬ许多关于«民法典»
的其他研究也相继出版ꎮ

还有研究在«民法典»后附了对照表格ꎬ与
朴蒂埃的作品进行对照ꎬ早在 １８０５ 年ꎬ贝尔纳迪

( Ｊｏｓｅｐｈ Ｅｌｚéａｒ Ｄｏｍｉｎｉｑｕｅ ｄｅ Ｂｅｒｎａｒｄｉꎬ １７５１—
１８２４)第一个进行了这种尝试ꎮ １９ 世纪早期ꎬ大
部分的律师都受过旧法律的学习和实践训练ꎬ他
们觉得有必要知道«民法典»与朴蒂埃的对应关

系ꎬ而且他们过于熟悉朴蒂埃ꎬ甚至忽视了其他人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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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民法典»中具体制度与罗马法关系ꎬ
学术界也有相关研究ꎮ

«民法典»颁布 ２００ 多年ꎬ内容已经不断更

新ꎬ债法算是更动较少的部分ꎬ总体上还是罗马

法在支配这一领域ꎮ〔７２〕 再如在物权法中ꎬ著名的

第 ５４４ 条“所有权是对于物有绝对无限制地使

用、收益及处分的权利”ꎬ经常被解释为是革命与

反动之间交易妥协的代表ꎬ是对革命性财产的确

认ꎬ但就是这样的条款也隐含了罗马财产法的贡

献ꎮ〔７３〕第 ５４４ 条给出的财产的定义并不是新的ꎬ
是在革命之前就已经存在的流传甚广的表述ꎬ它
是中世纪罗马主义者对罗马法的系统化和综合

化的结果ꎬ１６ 世纪的人文主义者和自然主义者

提出了新的解释ꎬ在一种坚定的个人主义意义

上ꎬ认为拥有合法的个人财产是所有者的权利ꎮ
其实ꎬ不仅在财产的定义中ꎬ在财产内部划分和

财产权利使用的规定中也是如此ꎮ 如在建筑物

与内部房屋的区分中ꎬ在共同所有权和地役权的

管理中ꎬ在这些与自然法相关的领域ꎬ一些源于

习惯法的规则可能已经悄悄进入ꎬ但就«民法

典»制定的原则而言ꎬ这些原则几乎都是来自罗

马法ꎮ〔７４〕

１８０４ 年后ꎬ法国民法进行了进一步的改革ꎬ
吸纳进了不少罗马法的制度ꎮ 以法国信托法为

例ꎬ对于这种“信托起源于英美法”的说法ꎬ法国

法学界并不认同ꎮ 他们的研究成果认为ꎬ法国立

法者乃是以罗马法上的信托概念为根基ꎬ借鉴英

美信托法的经验ꎬ确立了自己的信托制度ꎮ 在中

世纪的法国ꎬ早在十字军东征时期战士们就使用

过信托ꎮ〔７５〕

除了制度上的再吸收ꎬ更应该引起我们重视

的是罗马法在«民法典»适用和解释过程中发挥

的作用ꎮ 虽然新的民事立法已经颁布ꎬ为了理解

新法ꎬ法学家和法律教科书的编写者仍然继续参

考已经被废除的旧法律渊源ꎮ 为了解释民事法

律ꎬ法学家们也援用罗马法ꎬ如杜福尔和德拉波

特(Ｊｅａｎ － Ｂａｐｔｉｓｔｅ Ｄｅｌａｐｏｒｔｅ)所言ꎬ对存在于«民
法典»中的罗马法来说ꎬ被重新解释意味着重新

焕发活力ꎮ
«民法典»不再拥有刚刚颁布时的光环ꎬ在

法学教育和法律理论上ꎬ它可能最终也会失去作

为基石的地位ꎬ但作为西方法律发展的里程碑ꎬ
它的声望基本没有减弱ꎮ〔７６〕回顾罗马法对于«民
法典»的影响历程ꎬ就更容易理解艾伦沃森对

“为什么罗马法对于«法国民法典»的影响力总

是被低估”这个问题的回答了ꎬ〔７７〕是因为太惧怕

罗马法了ꎬ«民法典»的编纂借鉴和内化了许多

罗马法的制度和精神ꎬ即便时至今日ꎬ«民法典»
仍在不断从罗马法中汲取养分ꎮ 简洁而系统的

罗马法的原理和结构在法学教育中仍旧保持着

重要的地位ꎬ每当对«民法典»作解释和适用的

时候ꎬ恐怕那解释就来自于罗马法ꎮ

注释:
〔１〕此处仅能在有限的范围内聊举数例ꎬ挂一漏万ꎬ在所难

免ꎬ仍乞方家见谅ꎮ 主要有程序部分和个人贡献两个主题ꎮ 程

序部分如石佳友:«法国民法典制定的程序问题研究»ꎬ«比较法

研究»２０１５ 年第 ３ 期ꎻ个人贡献主要是拿破仑本人和其他起草

委员会成员两种主体ꎬ拿破仑的贡献ꎬ可参见让 － 路易安贝

翰:«民法典的制定历史:民法典ꎬ拿破仑的?»ꎬ石佳友译ꎬ«法学

家»２００４ 年第 ２ 期ꎻ起草委员会如波塔利斯ꎬ可参见石佳友:«法

典化的智慧———波塔利斯、法哲学与中国民法法典化»ꎬ«中国人

民大学学报»２０１５ 年第 ６ 期ꎮ
〔２〕主要是自然法渊源、习惯法渊源、政治因素ꎮ 研究自然

法渊源的ꎬ涉及自然法与实证法的关系ꎬ可参见朱明哲:«“民法

典时刻”的自然法———从‹法国民法典›编纂看自然法话语的使

用与变迁»ꎬ«苏州大学学报(法学版)»２０１６ 年第 ２ 期ꎻ研究习惯

法渊源的ꎬ可参见黄树卿:«法国民法典的历史渊源探究»ꎬ曾宪义

主编:«法律文化研究» (第 ６ 辑)ꎬ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ꎬ
２０１１ 年ꎬ第 １９５ －２０３ 页ꎻ涉及政治因素的ꎬ可参见戴孟勇:«论政

治因素对编纂民法典的影响»ꎬ«云南社会科学»２０１８ 年第 １ 期ꎮ
〔３〕罗结珍:«‹法国民法典›规定的准侵权行为辨析»ꎬ«法

学杂志»２０１２ 年第 １ 期ꎻ曹险峰:«论 １８０４ 年‹法国民法典›中的

人格与人格权———兼论我国民法典的应然做法»ꎬ«社会科学战

线»２００７ 年第 ５ 期ꎮ
〔４〕王云霞:«‹法国民法典›的时代精神探析»ꎬ«法学家»

２００４ 年第 ２ 期ꎻ耿林:«论法国民法典的演变与发展»ꎬ«比较法研

究»２０１６ 年第 ４ 期ꎻ秦立崴:«‹法国民法典›合同制度改革之争»ꎬ
«环球法律评论»２０１１ 年第 ２ 期ꎻ李世刚:«论‹法国民法典›对罗

马法信托概念的引入»ꎬ«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０９ 年第 ４ 期ꎮ
〔５〕〔美〕詹姆斯高德利:«法国民法典的奥秘»ꎬ张晓军

—８６１—

　 ２０１９. １１学术史谭



译ꎬ梁慧星主编:«民商法论丛» (第 ５ 卷)ꎬ北京:法律出版社ꎬ
１９９６ 年ꎬ第 ５５３ － ５９４ 页ꎻ傅静坤:«‹法国民法典›改变了什么»ꎬ
«外国法译评»１９９６ 年第 １ 期ꎻ陈卫佐:«法国民法典的影响———
与德国民法典的比较»ꎬ«清华法学»２００６ 年第 ２ 期ꎮ

〔６〕主要指与«德国民法典»的比较ꎬ袁长春:«对‹德国民法

典›与‹法国民法典›的比较研究»ꎬ«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学报»１９８５ 年第 ３ 期ꎮ
〔７〕王工:«‹法国民法典›１９７９ 年版汉译本评介———纪念

‹法典›公布一百八十周年»ꎬ«法学评论»１９８４ 年第 ３ 期ꎻ李贵

连:«‹法国民法典›的三个中文译本»ꎬ«比较法研究»１９９３ 年第

１ 期ꎻ王健:«‹法国民法典›的第一位中国译者»ꎬ«法学»２００１ 年

第 ５ 期ꎮ
〔８〕这些经典著作ꎬ对于国内关于«法国民法典»的智识增

长是有突出贡献的ꎮ
〔９〕〔美〕约翰Ｈ. 威格摩尔:«世界法系概览» (下)ꎬ何勤

华等译ꎬ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ꎬ２００４ 年ꎬ第 ８７１ － ８８０ 页ꎻ何勤华

等:«法律文明史———大陆法系» (上卷)ꎬ北京:商务印书馆ꎬ
２０１５ 年ꎬ第 ３１４ 页ꎻ〔美〕 艾伦沃森:«民法法系的演变及形

成»ꎬ李静冰、姚新华译ꎬ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ꎬ１９９７ 年ꎬ第
１６７ － １６８ 页ꎮ

〔１０〕如詹姆斯高德利认为:“所谓支撑起«民法典»的‘三

大支柱’ꎬ即所有权绝对、契约自由和过错责任来源于 １７ 世纪的

自然法学派的成员ꎬ如格劳秀斯和普芬道夫ꎬ而格劳秀斯和普芬

道夫的理论的核心是从 １６ 世纪后期经院学派那里获得ꎬ集大成

者是托马斯阿奎那ꎬ而阿奎那的思想主要是将教会法、罗马法

和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因素糅合而成ꎮ”但是在仔细阅读该文后发

现ꎬ对于«法国民法典»重要历史渊源的罗马法ꎬ作者着墨甚少ꎮ
〔美〕詹姆斯高德利:«法国民法典的奥秘»ꎬ张晓军译ꎬ梁慧星

主编:«民商法论丛» (第 ５ 卷)ꎬ北京:法律出版社ꎬ１９９６ 年ꎬ第

５５３ － ５９４ 页ꎮ
〔１１〕〔５３〕 〔７７〕 〔美〕艾伦沃森:«民法法系的演变及形

成»ꎬ李静冰、姚新华译ꎬ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ꎬ１９９７ 年ꎬ第
１７０、１６７ － １６８、１７１ 页ꎮ

〔１２〕〔法〕让布里索的«法国法律史»有三编ꎬ«欧陆法律

史概览———事件ꎬ渊源ꎬ人物及运动»引用的是第一卷ꎬ首次出版

是 １８９８ 年ꎬ第二版是 １９００ 年ꎮ 其余两编«法国私法史»( Ｍａｎｕ￣
ａｌ ｄ’ｈｉｓｔｏｉｒｅ ｄｕ ｄｒｏｉｔ ｐｒｉｖé )和«法国公法史»也作为美国法学院

协会的“大陆法史系列丛书”的第三卷、第九卷被翻译到英语世

界ꎮ Ｊｏｈｎ Ｈｅｎｒｙ ＷｉｇｍｏｒｅꎬＳｉｍｅｏｎ Ｅｂｅｎ Ｂａｌｄｗｉｎꎬ Ａ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Ｓｕｒｖｅｙ
ｏｆ ＥｖｅｎｔｓꎬＳｏｕｒｃｅｓꎬＰｅｒｓｏｎｓ ａｎｄ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ａｌ Ｌｅｇａｌ Ｈｉｓ￣
ｔｏｒｙ ꎬＢｏｓｔｏｎ:ＬｉｔｔｌｅꎬＢｒｏｗｎ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ａｎｙ ｐｒｅｓｓｅꎬ１９１２ꎬｐ. ｘｘｘｖꎮ

〔１３〕本文以梳理罗马法与«法国民法典»的数百年关系为

主旨ꎬ在叙述上仍旧需要倚重于上述名著和埃斯曼的名著(
Ｃｏｕｒｓ éｌéｍｅｎｔａｉｒｅ ｄ ’ ｈｉｓｔｏｉｒｅ ｄｕ ｄｒｏｉｔ ｆｒａｎçａｉｓꎬ à ｌ ’ ｕｓａｇｅ ｄｅｓ
éｔｕｄｉａｎｔｓ ｄｅ Ｐｒｅｍｉèｒｅ ａｎｎéｅ )ꎮ 就材料而言ꎬ法国国内新的叙事

逻辑、新的观点更值得我们关注ꎮ
〔１４〕 Ｊｅａｎ ＢｒｉｓｓａｕｄꎬＲａｐｅｌｊｅ Ｈｏｗｅｌｌꎬ Ａ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Ｆｒｅｎｃｈ Ｐｒｉ￣

ｖａｔｅ Ｌａｗ ꎬＢｏｓｔｏｎ:ＬｉｔｔｌｅꎬＢｒｏｗｎꎬａｎｄ ｃｏｍｐａｎｙ ｐｒｅｓｓꎬ１９１２ꎬｐ. ｘｘｉｘ.
〔１５〕〔１６〕〔２３〕 〔３１〕Ａｄｈéｍａｒ Ｅｓｍｅｉｎꎬ Ｃｏｕｒｓ éｌéｍｅｎｔａｉｒｅ ｄ’

ｈｉｓｔｏｉｒｅ ｄｕ ｄｒｏｉｔ ｆｒａｎçａｉｓꎬà ｌ’ｕｓａｇｅ ｄｅｓ éｔｕｄｉａｎｔｓ ｄｅ Ｐｒｅｍｉèｒｅ ａｎｎéｅ
(１１ｔｈ ｅｄ. )ꎬ ｐａｒｉｓ: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 ｎｏｔ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ｅｄꎬ１９１２ꎬ ｐｐ. １１４ － １１５ꎬ
８３５ꎬ７８６ꎬ８３４.

〔１７〕〔２７〕〔３７〕 〔３８〕Ａｄｏｌｐｈｅ Ｔａｒｄｉｆꎬ Ｈｉｓｔｏｉｒｅ ｄｅｓ ｓｏｕｒｃｅｓ ｄｕ
ｄｒｏｉｔ ｆｒａｎçａｉｓ:ｏｒｉｇｉｎｅｓ ｒｏｍａｉｎｅｓ ꎬＰａｒｉｓ:Ａ. Ｐｉｃａｒｄ ｐｒｅｓｓｅꎬ１８９０ꎬｐｐ.
３４０ꎬ２６７ꎬ２８５ꎬ２８２.

〔１８〕Ｍ. Ｆｉｔｔｉｎｇꎬ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ｅｓ ｄｅ ｊｕｒｉｓ ｓｕｂｔｉｌｉｔａｔｅ ｄｅｓ Ｉｒｎｅｒｉｕｓ ꎬ
Ｂｅｒｌｉｎ:Ｅｉｎｌｅｉｔｕｎｇ ｐｒｅｓｓｅꎬ１８９４ꎬｐ. ３８.

〔１９〕潘华仿、高鸿钧、贺卫方:«当代西方两大法系主要法

律渊源比较研究»ꎬ«比较法研究»１９８７ 年第 ３ 期ꎮ
〔２０〕共同法最具有创造性的研究在于罗马法契约、侵权、代

理等几个重要方面的变化ꎬ参见苏彦新:«欧洲中世纪共同法的

形成»ꎬ«比较法研究»２０１１ 年第 ３ 期ꎮ
〔２１〕Ｍ. Ｆ. Ｌａｆｅｒｒｉèｒｅꎬ Ｈｉｓｔｏｉｒｅ ｄｕ ｄｒｏｉｔ ｃｉｖｉｌ ｄｅ Ｒｏｍｅ ｅｔ ｄｕ

ｄｒｏｉｔ ｆｒａｎçａｉｓꎬＴｏｍ. ４ꎬＤｒｏｉｔ ｐｕｂｌｉｃꎬｅｔ ｄｒｏｉｔ ｐｒｉｖé ｄｕ ｍｏｙｅｎ ａｇｅ ꎬＰａｒ￣
ｉｓ:Ｌｉｂｒａｉｒｉｅ ｄｅ Ｊｕｒｉｓｐｒｕｄｅｎｃｅ ｄｅ Ｃｏｔｉｌｌｏｎ ｐｒｅｓｓｅꎬ１８５２ － １８５３ꎬｐｐ.
３５６ － ３５８.

〔２２〕“法国于高卢—罗马时期(亦即罗马人统治高卢

人的时期)ꎬ生活在业经法典化之罗马法、比方说像是在西元四

三八年狄奥多西法典的影响底下ꎮ 这就是成文法性格的体系ꎮ”
参见 Ａｎｄｒé ＬＵＣＡＳ:«拿破仑民法典两百年:法国民法及其挑

战»ꎬ曾品傑译ꎬ«台湾法学»２００８ 年 ５ 月号第 １０６ 期ꎮ
〔２４〕〔３５〕戴东雄:«中世纪意大利法学与德国的继受罗马

法»ꎬ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ꎬ２００３ 年ꎬ第 １３９、１３９ － １４０ 页ꎮ
〔２５〕法国学者认为ꎬ对于罗马法在习惯法区的影响ꎬ研究仍

旧不够ꎮ 随着共同法的普及ꎬ法国北部其实很快跟上了这种浪

潮ꎬ至少可以从两个方面体现ꎬ第一次是罗马法法律用语的吸

收ꎬ第二次是法律概念的内化ꎮ Ｐａｕｌ Ｒ. Ｈｙａｍｓꎬ“ Ｉｕｓ ｃｏｍｍｕｎｅ ｅｔ
ｃｏｍｍｏｎ ｌａｗ ａｕ Ｍｏｙｅｎ Âｇｅ: ｌｅｓ ｓｃéｌéｒａｔｓ ｅｔ ｌｅｓ ｈｏｎｎêｔｅｓ ｇｅｎｓ”ꎬ
Ｂｉｂｌｉｏｔｈèｑｕｅ ｄｅ ｌ’Éｃｏｌｅ ｄｅｓ ｃｈａｒｔｅｓ ꎬＶｏｌ. １５８ꎬＮｏ. ２ꎬｐｐ. ４０７ － ４３０ꎮ
对于是否应将罗马法制度适用于习惯法区ꎬ古代的法学家也是

有讨论的ꎬ盖伊科奎尔(Ｇｕｙ Ｃｏｑｕｉｌｌｅꎬ１５２３—１６０３)与皮埃尔
利泽特(Ｐｉｅｒｒｅ Ｌｉｚｅｔꎬ１４８２—１５５４)认为应该在习惯法区适用罗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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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法复兴对«法国民法典»之诞生与演进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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